全文强制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中对于
医疗建筑“避难间”的设置要求

2023年6月1日生效的全文强制国家标准 GB55037-2022《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中对于“避难间”的规定简单总结有以下几点：1、避难间的疏散门应为甲级防火门；2、避难间的窗户应为乙级防火窗；3、避难间的棚、墙面和地面内部装修材料全部应为不燃材料；4、避难间的位置应靠近疏散楼梯间并满足其他有关要求；5、高层病房楼应在第二层及以上的病房楼层和洁净手术部设置避难间；6、在避难间入口处的明显位置应设置标示避难间的灯光指示标识；7、避难间内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10.0lx；
    具体的规范条文及条文解释见下文。
避难间 refuge room：火灾时用于建筑内的人员临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的房间。
6.4.2 下列部位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1 设置在防火墙上的门、疏散走道在防火分区处设置的门；
2 设置在耐火极限要求不低于3.00h的防火隔墙上的门；
3 电梯间、疏散楼梯间与汽车库连通的门；
4 室内开向避难走道前室的门、避难间的疏散门；
5 多层乙类仓库和地下、半地下及多、高层丙类仓库中从库房通向疏散走道或疏散楼梯间的门。
6.4.7 下列部位的窗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乙级防火窗的要求：
1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中房间开向走道的窗；
2 设置在避难间或避难层中避难区对应外墙上的窗；    
3 其他要求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上的窗。
6.5.3 下列部位的顶棚、墙面和地面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均应为A级：
1 避难走道、避难层、避难间；
2 疏散楼梯间及其前室；
3 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
6.6.9 下列场所或部位内保温系统中保温材料或制品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1 人员密集场所；
2 使用明火、燃油、燃气等有火灾危险的场所；
3 疏散楼梯间及其前室；
4 避难走道、避难层、避难间；
5 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
7.1.16 避难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避难区的净面积应满足避难间所在区域设计避难人数避难的要求；
2 避难间兼作其他用途时，应采取保证人员安全避难的措施；
3 避难间应靠近疏散楼梯间，不应在可燃物库房、锅炉房、发电机房、变配电站等火灾危险性大的场所的正下方、正上方或贴邻；
4 避难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他部位分隔；
5 避难间应采取防止火灾烟气进入或积聚的措施，并应设置可开启外窗，除外窗和疏散门外，避难间不应设置其他开口；
6 避难间内不应敷设或穿过输送可燃液体、可燃或助燃气体的管道；
7 避难间内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灭火器、消防专线电话和应急广播；
8 在避难间入口处的明显位置应设置标示避难间的灯光指示标识。
7.4.8 医疗建筑的避难间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层病房楼应在第二层及以上的病房楼层和洁净手术部设置避难间；
2 楼地面距室外设计地面高度大于24m的洁净手术部及重症监护区，每个防火分区应至少设置1间避难间；
3 每间避难间服务的护理单元不应大于2个，每个护理单元的避难区净面积不应小于25.0㎡；
4 避难间的其他防火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7.1.16条的规定。
7.4.8 （条文解释）医疗建筑的用途决定了其中有部分人员在火灾时难以及时疏散出建筑物，需要为这些人员提供临时避难的场所。避难间可以利用平时使用的房间，如每层的监护室，也可以利用消防电梯前室，但不应利用合用前室，以防止病床影响人员通过楼梯疏散。避难间的可用面积应考虑消防员、医护人员、家属所占面积和病床所占面积。
8.2.1 下列部位应采取防烟措施：
1 封闭楼梯间；
2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
3 消防电梯的前室或合用前室；
4 避难层、避难间；
5 避难走道的前室，地铁工程中的避难走道。
10.1.9 除筒仓、散装粮食仓库和火灾发展缓慢的场所外，厂房、丙类仓库、民用建筑、平时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等建筑中的下列部位应设置疏散照明：          
1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及其前室、避难层、避难间、消防专用通道、兼作人员疏散的天桥和连廊；
2 观众厅、展览厅、多功能厅及其疏散口；
3 建筑面积大于200m²的营业厅、餐厅、演播室、售票厅、候车（机、船）厅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及其疏散口；
4 建筑面积大于100m²的地下或半地下公共活动场所；
5 地铁工程中的车站公共区，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楼梯，连接通道或换乘通道，车辆基地，地下区间内的纵向疏散平台；
6 城市交通隧道两侧，人行横通道或人行疏散通道；
7 城市综合管廊的人行道及人员出入口；          
8 城市地下人行通道。
10.1.10 建筑内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及其前室、避难层、避难间、消防专用通道，不应低于10.0lx；
2 疏散走道、人员密集的场所，不应低于3.0lx；
3 本条上述规定场所外的其他场所，不应低于1.0lx。
采用自然排烟的避难间，应设有不同朝向的，可开启外窗，其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避难间地面面积的2%，且每个朝向的面积不应小于两个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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